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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关

系的进一步发展，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缔约各方应遵照各该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对自另一方领土输入或向另一方领

土输出的商品，特别是对本协定甲、乙两附表所列的商品尽可能给予便利。 

  本条不应被视为两国间商品的交换仅限于本协定甲、乙两附表所列的商品。本协定

的附表经双方同意可通过缔约双方换函随时加以修改。 

  第 二 条 

  缔约双方同意由两国有关贸易机构和企业就签订商品长期协议问题进行探讨，并根

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签订此类协议。 

  第 三 条 

  两国之间根据各该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规章签订的合同及协议项下的商品和技术服

务的交换，应按国际市场合理价格，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进出口公司和澳大利亚法

人及自然人进行。 

  第 四 条 

  缔约双方在颁发进、出口许可证，批给外汇额度，征收进口货物或与进口货物有关

的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以及在海关及其他有关的手续、规章、程序方面相互给予

最惠国待遇。 

  第 五 条 

  本协定第四条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缔约任何一方由于该国参加某一关税联盟或自由贸易区或其他关于特惠贸易

的安排所给予的优惠和便利；以及缔约任何一方为履行国际间商品协定所规定的义务而

可能采取的措施； 

  （二）缔约任何一方在边境贸易方面已经给予或将给予毗邻国家的优惠和便利； 

  （三）缔约任何一方为保护国家安全，人、畜和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采取的措施。 

  第 六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切支付，应按照两国现行有效的外汇条例和一

般习惯做法，通过两国授权买卖外汇的银行，以中国人民币、澳大利亚元或双方同意的

可自由兑换的其他货币办理。 

  第 七 条 

  缔约各方将促进两国贸易代表、小组和代表团的往来，鼓励两国间工业、技术的商

业性交流，并对另一方的机构在本国举办贸易展览会或其他促进贸易的活动按通常惯例

提供各种便利。 

  第 八 条 

  为了本协定的顺利执行，缔约双方指定各自的代表组成联合贸易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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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双方另有商议外，该委员会每年会晤一次，轮流在北京和堪培拉举行。必要时，

可由缔约双方协商举行特别会议，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检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探讨扩大互利贸易的措施，增进两国

间贸易及有关商业政策的了解，并对两国贸易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第 九 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在本协定期满九十天前如缔约任何一方未

以书面通知另一方有意终止本协定时，则本协定继续有效，直至缔约一方收到另一方有

意终止本协定的通知九十天后为止。终止通知将通过外交途径递交。 

  第 十 条 

  本协定一旦终止，应根据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完成因执行本协定而产生的全部未完成

的义务。 

  本协定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堪培拉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

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澳大利亚政府代表 

     白  相  国          凯  恩  斯 

       （签字）          （签字） 


